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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神木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文件

神职院党发 〔2019〕12 号

中共神木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
关于印发《意识形态工作研判制度》的通知

各支部、处（室）、系（部）：

现将《中共神木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意识形态工作研判制度》

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中共神木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
2019 年 5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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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神木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
意识形态工作研判制度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

的十九大精神，切实贯彻落实中省市关于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工

作的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意识形态工作，落实意识形态

工作责任制，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、主动权、管理权，

有效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风险，根据《中共神木职业技术学院委

员会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》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

本制度。

第一条 意识形态工作研判的主要职责是：在学院党委的领

导下，统筹协调全院意识形态分析研判工作，研究确定全院意识

形态工作的重点任务和重点工作，协调解决全院意识形态领域出

现的重大问题，推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重点、难点问题的解决，

排查意识形态风险，分析预警监测情况，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，

消除隐患，化解风险。

第二条 意识形态工作研判会每学期举行一次，由学院党委

书记召集，或党委书记委托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校领导召集。

第三条 党政办、纪委、组宣部、学生处、团委、教务处、

科技处、人事处、安保保卫处、图文信息中心、思政教研室负责

人和系部负责人参加意识形态研判工作会议。组宣部负责做好会

议记录及整理、相关材料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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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意识形态相关部门结合各自的工作职责，重点汇报

以下方面的工作情况：

（一）组宣部：全校意识形态总体情况和工作推进落实情况，

意识形态阵地管理、信息安全管理、教职工思想动态；

（二）党政办：落实党委主体责任情况；

（三）组宣部：党员干部思想动态；

（四）学生处：学生理想信念教育、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

结教育情况，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情况，学生思想动态；

（五）团委：各类学生社团管理、社团成立审批和年检制度、

社会组织实行备案制落实情况，学生社团活动的思想政治导向；

（六）教务处：课堂教育教学管理、教学督导、网络课程管

理、哲学社会科学专业教材的编写审查选用等；

（七）科技处：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意识形态审查、教师

接受境外项目基金资助管理等；

（八）人事处：师德师风建设管理情况；

（九）安保处：反邪教工作、校园安全稳定等；

（十）图文信息中心：网络信息安全的监测和防范、网络监

管和技术支持等；

（十一）思政教研组：全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、理论研究

和政策宣讲，马列主义“进教材、进课堂、进头脑”，马克思主

义理论宣传情况；

（十二）各处室、系部：意识形态各方面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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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意识形态相关部门要结合工作实际，根据研判会议

精神，制定措施，排查风险点，防范和化解风险，并将工作落实

情况向下次研判会议报告。

第六条 学院党政办和纪委负责督办意识形态研判制度落实

情况，每学期向学校党委报告 1 次。

抄送：院级领导

神木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9年 5月 17 日印发


